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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《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
（2015-2018 年）》实施工作总结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从 2015 年秋季开学起，我部实施《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

动计划（2015-2018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行动计划），倡导践行“改

变从今天开始”，推动各地各职业院校不断提高学校管理的规范

化、精细化、科学化水平。今年是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，请各地

对行动计划实施工作进行认真总结，梳理经验做法、总结进展成

效、剖析困难问题、提出下步打算。我部将在各地总结的基础上



对行动计划整体实施工作进行总结交流、宣传展示。现就相关工

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地全面梳理本地区行动计划实施情况，并按要求报

送行动计划实施工作总结，字数控制在 5000 字以内，主要内容包

括：

——总体评价。对照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、

工作主要参考点，对推进实施行动计划取得成效的评价。

——工作进展。推进行动计划的进展，包括制订的相关政策

文件、开展的具体工作以及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信息

采集系统的使用情况等。

——典型经验。推进实施行动计划的典型经验。

——困难问题。推进实施行动计划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；

当前职业院校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
——下步工作。下一步推进学校加强管理的工作打算；对改

进职业院校管理工作的建议等。

二、请各地深入梳理撰写典型工作案例，包括突出问题专项

治理、管理制度标准建设、管理队伍能力建设、管理信息化水平

提升、学校文化育人创新、质量保证体系完善等方面具有创新性、

取得明显成效，并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典型案例。

——案例数量。每省（区、市）报送 1-3 个教育行政部门的

工作案例，2-3 个职业院校（包括中职、高职）的案例。

——相关要求。案例内容是某项具体工作典型做法经验、进



展成效的提炼，切忌面面俱到、一般性的总结，案例正文包括：

（1）背景介绍；（2）实施过程；（3）特色创新；（4）取得成

效；（5）下步展望。字数控制在 3000 字以内。各地教育行政部

门要对学校职业院校编写案例予以指导和把关，各院校的案例由

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统一报送。

请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报送上述材料电子版，纸质材料加

盖公章报我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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